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招标文件关键内容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招标人为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项目法人自筹和银行贷款，出资比例为39.46%:60.54%。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管理养护设备的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榆树市、松原市、通化市、吉林市。
2.2合同包划分：
	合同包
	设备
名称
	最低技术性能考核指标
	数量（台）
	最高投标限定单价（万元）
	最高投标限价（万元）
	合同包最高投标限价（万元）

	01合同包
	大型专用除雪车（配置前铲、腰铲、盐机及滚刷）
	综合除雪车，发动功机率≥247KW，国五排放标准，前置除雪铲≥3600mm，腰铲≥3300mm，撒布机容量≥12m3，滚刷底盘液压采用双侧内置马达驱动，最大偏转角度30°。
	16
	90
	1440
	3348

	
	大型专用除雪车（配置前铲及盐机）
	综合除雪车，发动机功率≥247KW，国五排放标准，前置除雪铲≥3600mm，撒布机容量≥12m3。
	24
	67
	1608
	

	
	大型专用除雪车 （配置前铲）
	综合除雪车，发动机功率≥247KW，国五排放标准，前置除雪铲≥3600mm。
	6
	50
	300
	

	02合同包
	平地机
	发动机额定功率/转速（kw/rpm）≥147/2000，整机重量（kg）≥16000，前进速度（km/h）≥38，刀最大提升高度（mm）≥450，铲刀最大铲土深度（mm）≥495，整车喷涂工程黄。
	7
	50
	350
	630

	
	装载机
	装载机为50以上，功率（KW）： ≥160，斗容（m3）：≥3.0，额定载质量（kg）：≥5000整机喷涂工程黄色。
	7
	40
	280
	

	03合同包
	滑移装载机+抛雪机
	四轮全液压驱动滑移转向式装载机（标配铲斗），配套属具：铣刨器、抛雪机。额定承载力：≥1200kg，最大承载力：≥2400kg;斗容≥0.5m3，发动机功率≥90马力，排放标准：国3，柴油、直喷，四缸涡轮增压。配套设备：铣刨器,铣刨宽度：≥60cm;铣刨深度≥15cm：抛雪机,抛雪机拋雪距离≥12m;抛雪机进雪口宽度：≥1800mm;进雪口高度（mm）：≥800mm。
	6
	101
	606
	606

	04合同包
	边坡绿化修剪车
	最大水平跨度≥8米，切割能力：5mm-90mm；双浮动功能，工作头可随地形浮动 ，切割器：工作宽度：≥1.8米。
	3
	181
	543
	543

	05合同包
	皮卡
	柴油发动机，国V排放标准，驱动形式：4×4，变速箱：6MT， 发动机排量：≥2.0T. 净功率/转速(Kw/rpm)：105/4000，整车喷涂工程黄。
	63
	15
	945
	945

	06合同包
	小型货车
	柴油发动机，国V排放标准，驱动型式：4*2，功率≥88KW,货箱尺寸≥长3200mm*宽1900mm*高400mm，整车车喷涂工程黄。
	22
	14
	308
	308

	07合同包
	护栏打拔桩机
	对高等级公路防撞护栏进行打桩、拔桩。拔桩力20t，液压锤工作高度700-2300mm，可旋转角度：≥240 º，左右侧施工不用调头。选用底盘车（4*2），最大总质量≥5900KG，最高车速≥95 km/h，整车车喷涂工程黄。
	6
	25
	150
	150

	08合同包
	抛雪机
	抛雪能力≥2000t/h,最大扬程≥46m，喷涂工程黄。
	1
	116
	116
	116

	09合同包
	小型清障车
	车型：该车背托两用，整车喷涂工程黄色。整车参数：驱动形式：4×2，底盘车功率；≥120kW，托举机构参数：额定托牵能力（kg）：≥12000，（上装）最大托举质量（kg）：≥3400，托臂伸缩行程（mm）：≥1300，
平板机构参数:最大承载能力（kg）：≥4900，平板长度（mm）：≥6300，整车车喷涂工程黄。
	12
	32
	384
	900

	
	重型清障车
	车型：该车拖吊分离，吊台可旋转，可对故障车完成翻正、起吊、牵引、拖牵等作业功能，配备拖大巴和前悬较低的其他车辆的快换工作装置。全液压操作。整车喷涂工程黄色。排放标准：符合国V，（上装）最大托举能力（kg）：≥15000，额定托牵质量（kg）：≥30000，最大起吊质量（kg）：≥20000，吊臂最大起吊高度（mm）：≥10000 
	6
	86
	516
	

	10合同包
	通勤班车
	国V排放标准，排量≥2.3L，功率≥102KW，座位≥14座，外表尺寸≥5235*1880*2285（mm）
	15
	18
	270
	270

	11合同包
	多功能道路检测车
	具备路面损坏检测、路面平整度检测、路面车辙检测、路面磨耗检测、路面跳车检测、前方道路图像采集、GPS+距离定位系统、路面损坏识别软件、路面构造深度检测指数。
	1
	395
	395
	395


注：各投标人均可对所有合同包进行分别投标，允许中多个合同包，但需对所投的合同包内全部设备进行报价。
2.3交货期：除04合同包于2020年4月30日前供货、11合同包于2019年11月30日前供货外，其他合同包应于2019年10月20日前供货完毕。如果招标人有特殊要求的以招标人要求日期为准。
2.4交货地点：具体交货地点以招标人要求为准(吉林省内)。 
2.5各合同包中标人负责办理车辆（如需要）的落籍，落籍单位及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名头以招标人提供的信息为准。按规定应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的车辆由中标人负责办理牌照（含交强险及车船使用税），接收单位配合，其费用包含在各合同包投标报价中。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生产厂商或代理商。 
3.2 近三年内（2016年1月1日以后，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应累计销售量不少于本次招标对应合同包内招标设备台（套）数，且投标产品应为成熟产品。
3.3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

3.4 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经审计的投标人的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包投标。违反本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 在“信用中国”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投标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1.1.2
	招标人
	名   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1658号

联 系 人：于忠宏
电    话：0431-85254056

	1.1.3
	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代理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地    址：长春市净月旅游开发区生态大街3777号明宇广场A4栋32层招标部

联 系 人：董雪飞、王建

电    话：0431-81852896

	1.1.4
	招标项目名称
	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

	1.1.5
	工程项目名称
	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
	同招标公告

	1.2.2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招标范围
	同招标公告

	1.3.2
	交货期
	除04合同包于2020年4月30日前供货、11合同包于2019年11月30日前供货外，其他合同包应于2019年10月20日前供货完毕。如果招标人有特殊要求的以招标人要求日期为准。

	1.3.3
	交货地点
	具体交货地点以招标人要求为准(吉林省内)。

	1.3.4
	技术性能指标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的产品技术指标。

	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

能力、信誉
	同招标公告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

	1.9.1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1.9.2
	投标人在投标预备会前提出问题
	投标人或者其他厉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须在法定时间内以“异议”的形式提出。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

	1.9.3
	招标文件澄清发出的形式
	如澄清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告知投标人，投标人须在24小时内做出有效回复。该澄清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10．1
	分包
	不允许

	1.11.1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见评标办法中“形式评审标准”、“资格评审标准”、“响应性评审标准”。

	1.11.3
	其他可以被接受的技术支持材料
	/

	1.11.4
	偏差
	不允许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材料
	/

	2.2.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
	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10天前。

形式：将要求澄清的内容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同时电话通知招标代理机构查收。

	2.2.2
	招标文件澄清发出的形式
	如澄清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告知投标人，投标人须在24小时内做出有效回复。该澄清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形式发送至各投标人。

	2.2.3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文件澄清
	时间：收到澄清后24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

形式：将收到澄清的确认函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2.3.1
	招标文件修改发出的方式
	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各投标人。

	2.3.2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文件修改
	时间：收到澄清后24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

形式：将收到澄清的确认函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3.1.1
	构成投标文件

的其他材料
	无

	3.2.1
	增值税税金的计算方法
	/

	3.2.4
	最高投标限价
	有，最高投标限价：同招标公告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
	/

	3.3.1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之日起90天（日历天）

	3.4.1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200,000.00元
业务回单备注栏填写：
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按照项目收取，每个投标人无论投报一个或多个合同包，只需递交一份200,000.00元投标保证金）

（1）采用银行保函时，出具保函的银行级别：应由“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具，银行应为地市级分、支行或以上级别。

（2）若采用现金或支票，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一次性转入并到达招标人指定账户，否则视为投标保证金无效。招标人指定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账户名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4200223219200131189

咨询电话：0431-85254019

联 系 人：向征

	3.4.4
	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

	3.5
	资格审查资料的特殊要求
	无

	3.5.2
	近年财务状况的年份要求
	2018年度

	3.5.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的年份要求
	指2016年 1月1日起至今

	3.5.5
	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年份要求
	指2016年 1月1日起至今

	3.6.1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
	不允许

	3.7.3（A）（2）
	投标文件副本份数及其他要求
	投标文件正本1份，副本份1份（中标人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并在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前提供投标文件副本2份）； U盘1份（投标文件word电子版）。 

投标人投报多个合同包时，每个合同包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单独的投标文件。

	4.1.2
	封套上应载明的信息
	投标文件封套上应载明的信息：

招标人名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浦东路1658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地址：

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     合同包投标文件
在2019年9月26日9时00分前不得开启

	
	
	银行保函封套上应载明的信息：
招标人名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浦东路1658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地址：

吉林省榆树至松原、集安至通化、吉林至机场高速公路冬季除雪机械、路政机械、路面智能检测车采购项目     合同包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原件）
在2019年9月26日9时00分前不得开启

	4.2.1
	投标截止时间
	2019年9月26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4.2.2（A）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人民大街9999号）4楼开标室进行

	4.2.3
	投标文件是否退还
	否

	5.1（A）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地点：同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5.2（4）（A）
	开标程序
	开标顺序：按合同包先后顺序进行。

	6.1.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构成：7人。                                 其中招标人代表2人，专家5人。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从交通运输部国家公路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6.3.2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
	每个合同包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7.1
	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介及期限
	公示媒介：《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站
公示期限：3日

	7.4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否

	7.6.1
	履约保证金
	不要求

	8.5.1
	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建设管理处
电　　话：0431-85633604 

廉政监督：吉林省纪委省监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

电　　话：0431-8563360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2518号交通大厦

邮　　编：130021

注：1、投诉人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 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3） 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

（4） 异议的提出及招标人答复情况；

（5） 相关请求及主张；

（6） 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2、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应当提交已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未按规定提出异议或者未提交已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的投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不予受理。

	9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
	否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1
	中标服务费
	参考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改委《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等文件规定，以中标金额为基准额，分别适用代理服务费用标准，并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基准代理收费额。按下表规定的折扣系数确定招标代理费金额。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折扣系数表（货物）

基准代理费

2万以下

2-5万

5-10万

10万以上

折扣系数

1.0

0.9

0.8

0.7



	10.2
	投标保证金

的退还
	所有未中标投标人应在中标公示期结束后5日内（中标的投标人在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后）办理退还投标保证金，办理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如下资料并邮寄至招标人处：

（1）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2）给招标人开具的财务收据原件； 
（3）投标保证金汇款凭证。

如公示期结束后5日后办理，另须提供投标保证金免息承诺书

	10.3
	质量保证金
	无

	10.4
	预付款
	本项目预付款为合同价款的20%，剩余设备款项在办理完牌照后一次性支付给中标人。

	10.5
	逾期交货违约金
	本项目逾期交货违约金为2000元/天，最高违约金为合同价款的10%。

	10.6
	重要事项
	1. 如发现有围标、串标行为，将列入集团内部黑名单。

2. 中标人未能及时满足招标人供货要求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5、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由评标委员会投票确定。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备选投标方案
	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除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2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技术性能指标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4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款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和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投标设备及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技术支持资料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3项规定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 10  分

技术部分： 40  分

投标报价： 50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确定：

以所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价平均值（如果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数量少于5家时，则计算评标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

计算公式
	
[image: image1.wmf]%

100

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

投标人评标价格

偏差率

´

-

=


偏差率（以百分数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如**.**%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4（1）
	商务评分标准（10分）
	投标单位的业绩

（10分）
	横向比对所有有效投标人2016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书签订日期为准）自有供货业绩，按供货合同中对应本次招标合同包内的设备台（套）数量排序，最高得10分，最低得6分，其他按内插法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提供销售证明材料。）

	2.2.4（2）
	技术评分标准（40分）
	对投标设备整体评价

（15分）
	满意13-15分

	
	
	
	较好10-12分

	
	
	
	一般9分

	
	
	对投标人履约能力评价

（10分）
	满意9-10分

	
	
	
	较好7-8分

	
	
	
	一般6分

	
	
	对投标人质保期服务能力的评价（15分）
	满意13-15分

	
	
	
	较好10-12分

	
	
	
	一般9分

	2.2.4（3）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50分）
	投标报价得分（50）
	（1） 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50-偏差率×100×0.1；
（2） 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50+偏差率×100×0.05
注：评标价得分最低扣至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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